
鲁管院发〔2023〕38号

各部门、单位：

《〈山东管理学院科研项目差旅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已经

学校 2023 年第 11 次院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遵照执行。

山东管理学院

2023 年 6 月 27 日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

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的要求，改革和创新科研项目等资金差旅

费使用和管理方式，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科研工作

效率，保障科研经费合理、有效地利用，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

补充规定。

第二条 科研项目差旅费是指科研项目资金中列支的，科研

及相关管理人员临时到济南市区（不包括济南各县、市，下同）

以外地区公务出差所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

和市内交通费等。济南各区和县市的划分以国务院批复的行政区

划作为依据。

第三条 公务出差原则上应使用社会公共交通服务和社会租

赁车辆。因受出差任务的客观要求及出差目的地环境和条件等限

制导致不方便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且出差经费资金来源为科研经

费的，符合规定且经审批后，可自驾出差。

第四条 自驾车规定仅针对纵向课题和横向课题科研经费。

纵向课题经费预算中含交通费的、横向课题经费可列支燃油费的

方可报销自驾相关费用。使用校内课题配套经费的，不允许自驾

车出行。赴省外的科研项目出差原则上不允许自驾车。

第五条 出差人员出差需按规定提前办理出差审批手续，先

审批后出差。相关审批流程和要求按照学校差旅费管理办法中规

定执行。经审批同意后，相关费用方可报销，



第六条 自驾车出差不再计发交通补助，可根据相关佐证材

料计算的实际出差天数发放伙食补助费。不能提供有效票据证明

出差时间的，不予发放伙食补助费。

第七条 自驾出差报销时，需填写《山东管理学院自驾出差

交通费用单》（见附件），并经项目负责人审签后，方可报销。

第八条 燃油费测算标准如下：

（一）里程数：合理规划出差路线，按照有关地图导航软件

所列里程数进行计算。

（二）燃油费：燃油费发票能提供单价依据的以提供的依据

为准；不能提供的，以报销当日的济南市燃油零售价为准。

（三）油耗限额：燃油费统一按 0.1 升/公里计算油耗。

（四）燃油费测算金额=往返里程数×油耗限额×燃油零售

价。

1．燃油发票载明金额低于测算金额的，据实报销；

2．燃油发票载明金额高于测算金额的，按测算金额报销。

3．燃油发票的开具日期，应是出差起止时间范围内，特殊情

况可前后各延伸 2 天。

自驾新能源汽车出差，提供正规充电票据方可报销耗电费。

电耗限额按照 15 度电/百公里计算耗电量。其他参照燃油费相关

规定。

第九条 合理的过路过桥费、停车费等，可根据相关票据据

实报销。使用ETC通行卡无法取得过路过桥票据的，可通过收费公

路通行费电子发票服务平台（https://www.txffp.com/）取得并

打印电子发票。



第十条 自驾出差车辆的维修维护费由出差人自行负担。自

驾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车辆管理和交通法规，因自驾车发生的交通

事故、违章行驶等产生的罚款、民事纠纷、责任风险等均由本人

承担，学校不予承担。

第十一条 使用校内课题配套经费的出差人员，正常报销差

旅费，不发放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财务处、科研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原《山东管理学院关

于使用科研经费出差暂行规定》（鲁管院发〔2017〕6 号）同时废

止。

附件：山东管理学院自驾出差交通费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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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年 月 日

备注：1.燃油费计算方法：燃油费=汽油单价*0.1 升/每公里*往返里程数。其中，“燃油零

售价”以发票为准，燃油费发票为出差期间或出差前后 2 日内的发票。新能源汽车参照填写在

相应位置。

2.“燃油费申请报销金额”一般应等于“燃油费按公里数计算金额”。若燃油费发

票开具金额低于计算金额的，则按发票金额据实报销，填写发票金额。新能源汽车参照填写在

相应位置。

3.自驾车出差不再计发交通补助，可根据相关佐证材料计算的实际出差天数发放伙

食补助费。不能提供有效票据证明出差时间的，不予发放伙食补助费。

部门 车牌号
出差人

员姓名

自驾出

差事由

出发 到达
往返公

里数

其他费用

月 日 时
地

点
月 日 时 地点 项目 张数 金额（元）

过路过桥费

停车费

其他

往返公里数合计 其他费用合计

燃油零售价

（元/升）

燃油费按

公里数计

算金额

（元）

燃油费申请报销金

额（元）

申请报销总额 人民币（大写）

申请人和审批人

签字栏

兹证明该事项真实有效，本人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申请人签名：

审批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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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管理学院办公室 2023年 6月 27日印发


